
第 1944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7月20日

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府前大道47号一楼

广东万嘉商贸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82980072

申  请  人

梅州市中铭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1类：除杀真菌剂、除草剂、杀虫剂、杀寄生虫剂外的农业化学品；制化妆品用维生素；食品

工业用维生素；食品工业用茶提取物；制食品补充剂用蛋白质；啤酒澄清剂

申请日期 2025年01月07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7月21日至2025年10月20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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